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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002367              公告编号：202412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王友林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基于为公司“顶层设计”层面注入活力和竞争力及到龄退休原因，促进公司

“新老交替、接力发展”，打造年轻化、创新型管理团队的战略安排，王友林先生

已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仍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友林先生是公司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自公司成立以来至 2024 年 3 月，

长期历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法定代表人职务，始终秉持艰苦奋斗精神，筚路蓝

缕创业，理想坚定，格局远阔，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紧抓时代机遇，创变开拓，

推动公司建立了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及售后服务体系、数

字化及智能制造、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等，不断打破外资品牌垄断，带领公司从民

营电扶梯配件加工厂发展成为电梯整机行业民族品牌首家上市公司、全球电梯行

业 TOP10 企业，为公司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围绕电梯行业新形势，

王友林先生前瞻性地推动公司变革、战略管理、运营体系建设及组织和流程优化，

稳步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交付、服务体系及快速响应的中、后台系统，

打造公司奋斗者、贡献者文化，全力营造全员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氛围，为公司未

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鉴于王友林先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杰出功勋，以及王友林先生拥有的丰富行

业经验、企业管理经验、资本运作经验，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将继续聘任王友林

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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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同意向王友林先生在任职期间发放职务津贴 50 万元/年(税前)。 

（二）关联关系说明  

因王友林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向王友林先生发放职务津贴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

经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 王友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 江苏省吴江市 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是否属失信被执行人 否 

王友林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友林先生与妻子朱美娟女士合计直接持有

公司股票 375,871,306 股，合计持股比例 47.11%；公司董事长、总裁朱琳昊先

生及董事、副总裁朱琳懿女士分别系王友林先生、朱美娟女士的子、女；除此之

外，王友林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亦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定价策略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职务津贴，遵循公允、客观、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六届董事、监事职务津贴方案》的

相关规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与对公司的影响 

王友林先生在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名誉董事长期间，将协同新任董事长朱琳

昊先生共同领导公司在战略投资方面的工作；在公司企业文化传承与发展、企业

社会责任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协调；在公司产业趋势研判、发展战略规划、重大决

策等方面提供支持和承当，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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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今，除在公司领取薪酬 12.90 万元外，公司未与王友林先生本人发生

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拟聘请王友林先生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津贴，系参照公司《第六届董

事、监事职务津贴方案》标准制定，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平等的原则，定价

公允，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聘请王友林先生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津贴为 50 万元/年，系

参照《第六届董事、监事职务津贴方案》标准制定，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平

等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

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宜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王友林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3月 28 日 


